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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行 刑 反 向 衔
接 ？ 谁 和 谁 衔 接 ？
怎么衔接？正向、反
向 都 是 什 么 方 向 ？
一 首 rap 带 您 读 懂

“行政处罚和刑事处
罚双向衔接”！

张 庚 磊 宿 广
田 马惺昊 马真

一曲听懂行刑反向衔接

□《方圆》记者 刘亚

今年 11 月 8 日是第 25 个中国记者
节。

1999 年，北约用导弹袭击中国驻
南联盟使馆，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
明 日 报 社 记 者 许 杏 虎 、 朱 颖 不 幸 牺
牲 ， 被 中 国 记 协 授 予 “ 人 民 的 好 记
者”光荣称号，被南联盟授予“南斯
拉夫之星”勋章。

他们是记者，也是英烈，祖国不会忘
记，人民不会忘记！

用生命践行记者使命

在位于江苏省丹阳市的许杏虎故
居旁，有一座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
馆。据了解，每年前来纪念馆悼念许
杏虎、朱颖烈士的群众有 1.5 万余人，
除了本地市民外，还有很多从全国各
地赶来的社会各界参观者。

大家没有忘记这些“人民的好记
者”。1999 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
期间，他们坚守在战地一线，为祖国发
回大量新闻报道。在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许杏虎共发回照片 37 幅，新闻报
道、分析、战地日记等 90 余篇，约 6.4 万
字，其中《多瑙河别为我哭泣》《不屈的
歌声》《住手！北约》等文章引发广泛
反响。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前几天，
许杏虎发回了《离轰炸还有多远》一
文，这是我国新闻媒体中对科索沃局
势作出准确判断的报道。

1999 年 5 月 8 日凌晨，二人在炸弹
袭击中以身殉职，许杏虎年仅 31 岁，朱
颖年仅 28岁。

为了铭记这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和
纪念烈士，1999 年，江苏省丹阳市委、
市政府在许杏虎故居西侧建设了一座
占地面积 6000 平方米的许杏虎、朱颖
烈士纪念馆。2001 年，丹阳市委、市政
府将许杏虎的故乡高甸村以及周边的
五龙村、北陵村 3 村合一，改名为杏虎
村，丰洛村于 2010 年并入杏虎村。

自 1999 年以来，许杏虎、朱颖烈士

纪念馆共接待访客 13 万余人次，是镇
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镇江市委党
校红色阵地联盟成员单位、丹阳市红
色之旅传统教育指定参观点，入选“江
苏省首批 100 个红色地名”名单，已成
为宣传烈士事迹、弘扬烈士精神、传承
爱国基因的重要载体。

烈士纪念设施亟须修缮

“许杏虎、朱颖用生命践行了记者
使命，他们是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全人类
的正义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保护英烈纪
念设施、弘扬烈士精神、传承红色文化
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丹阳市检察院
检察官朱玲告诉《方圆》记者，2022 年 4
月底，该院接到群众反映，称位于司徒
镇的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设施陈
旧，应当加强保护。公益诉讼办案组立
即着手，通过现场走访、询问主管部门
工作人员等方式展开调查。

办案组发现，烈士纪念馆馆前广
场台阶及地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破损，
纪念碑碑身斑驳，烈士墓未标注显著
烈士标识，纪念馆展厅设施陈旧、陈列
和布展方式单一。位于纪念馆附近的
许杏虎故居存在破损，导致局部漏雨，
亟须修缮。

经查，烈士纪念馆存在不同程度的
老化破损、基础配套不完善等情况。许
杏虎烈士故居于 1999 年被列为丹阳市
文物保护单位，于 2021年 4月被列为江
苏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第一批），
但因年久失修，外部建筑多处破损、局
部漏雨、内部环境脏乱、杂物随处堆
放。因英烈纪念设施存在维护修缮管
理缺失问题，未保持其庄严、肃静、清净
的环境和氛围，有损英烈尊严和荣光。

2022 年 5 月 16 日，丹阳市检察院
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程序。同
年 5 月 19 日，丹阳市检察院在许杏虎
故居前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职能部门
负责人、村民代表全程参与，就职责分
配及英烈纪念设施保护达成共识。

“随后，我院向相关职能部门发出
检察建议，建议加强对许杏虎烈士故
居，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的保护和
运用，大力宣传、弘扬英雄烈士事迹和
烈士精神，积极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形

成全社会崇尚、学习、捍卫英雄烈士的
良好氛围。”朱玲向《方圆》记者表示。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
积极协调，多次走访调研烈士纪念馆、
故居，召开座谈会沟通协商，专项研究
英烈纪念设施保护工作，并制定整改
方案。同时，丹阳市检察院积极推动
职能部门就维护修缮情况召开专题联
席会议，落实资金问题。

守护记者用生命写下的红色记忆

经过一年多的整改、修缮，2023 年
7 月，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与许杏
虎故居以崭新面貌向公众重新开放，
供公众瞻仰、缅怀英烈，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

据朱玲介绍，如今纪念馆前广场
向外扩张 100 余平方米，可供 900 余人
驻足悼念，周边绿植安排专人定期修
剪，纪念碑及墓碑已使用大理石重新
修葺，墓碑上五角星的标识熠熠生辉；
纪念馆内原闲置空间被充分利用，设
置五个板块以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等内
容，同时增设三个展示柜以陈列烈士
生前生活用品，馆内布局焕然一新，声
光电融为一体的展览让两位烈士的英
雄事迹得以生动展现。许杏虎故居内
外环境得到优化提升，达到整洁、优
美、庄严、肃穆的要求。

今年 1 月 12 日，丹阳市检察院公
益 诉 讼 党 支 部 与 杏 虎 村 党 委 开 展 共

建，主动延伸检察履职触角，推动党
建、检察业务、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增
强检察服务保障乡村战略的实效性。

如今，在纪念馆内展示着他们用
生命写下的红色记忆——采访拍摄使
用的相机，生前佩戴的手表、眼镜，家
书，遗物等数十件实物首次展出，让参
观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许杏虎烈士
的生平事迹，在纪念馆内的留言簿里，
参观者留下了诸多感言——“学党史、
忆英烈！许杏虎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向烈士致敬，英雄精神永垂！”“勿忘
历史，缅怀英雄，吾辈当自强！”

近日，丹阳市检察院检察官来到
许杏虎故居及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
馆开展“回头看”，核实两地的面貌均
已整改完毕。

“许杏虎、朱颖烈士纪念馆以及
许杏虎烈士故居作为重要区域性红色
文化地标、红色教育重要载体，具有
较高的保护价值。”丹阳市检察院党
组书记、代检察长黄洁表示，检察机
关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厘清各职能部
门相应职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
行政机关积极履职。同时，持续跟进
监督，积极协助行政机关解决履职中
遇到的问题，因地制
宜将英烈设施保护和
乡村建设相融合，为
弘扬烈士精神、传承
地方红色文化贡献检
察力量。

今天是第25个中国记者节。25年前，“人民的好记者”许杏虎、朱颖牺牲在异国他乡——

他们是记者，也是英烈

2022 年 5月 19日，丹阳市检察院检察官在许杏虎故居前召开公开听证会。

延伸阅读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对武部六藏等 28 名战争犯罪
案的起诉书，由该案检察员高正权捐
赠，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
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使中国人
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对
于造成此罪行的部分战犯，包括一些
首要战犯，战后已由东京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于 1946 年作出处理。1956 年 6
月至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检察院根据对在押的 1062 名日本侵
略中国战争中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
侦讯的结果，区分情况向最高人民法
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或者作出
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
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

分子的决定》，最高检根据在押战犯
所犯罪行的性质、危害程度、情节轻
重，决定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
野宏、武部六藏等 45 名罪行严重的战
犯分作四案提起公诉。这份起诉书即

第四案对武部六藏等 28人的起诉书。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领土

后，专门在伪满政府内设立了操纵伪满
政务的总务厅，担任总务厅长官和次长
的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就是策划和推行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项侵略政
策、法令和措施的首要罪犯。其余各被
告人则是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日伪宪
兵、铁路警护军军官和伪满行政、警察、
司法系统官员。他们操纵或参与操纵伪
满洲国傀儡政权，侵夺中国国家主权，
镇压、奴役、毒化中国东北人民，掠夺中
国东北资源等，犯有各种严重罪行。

1956年 7月 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
沈阳开庭审理武部六藏等 28 名被告
人一案。担任国家公诉人的是：首席检
察员李甫山，检察员军法上校曹振辉、
胡春雨，检察员李放、郭春来、毛志奇、
高正权、孟武楼。在法庭调查中，国家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并提出大量证据，
以充分确凿的案件事实揭露犯罪。7月
20日，特别军事法庭对 45名被告人全
部审理完毕，分别对各被告人判处八
年至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这份厚达 73 页约 5 万字的起诉
书，详细列明了被告人在侵华战争期
间的累累罪行，是最高检察机关依法
惩治战犯、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
的珍贵历史记录。

（文字：闵钐 骆贤涛）

最高检对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的起诉书
（收藏于人民检察博物馆）

（图片提供：人民检察博物馆）

□柴春元

近日，多名业内人士
揭秘，很多所谓“源头工

厂流水线直播”实为假景，而非实时场景，有的甚至是绿幕
抠像。消费者看到的是“工厂，直播，出货”，直播间上演
的却是“道具，摄像，开拍”。有消费领域专家表示，若卖
家声称在源头工厂直播，却使用搭建或虚拟的场景，或涉嫌
虚假宣传 （据 11月 6日澎湃新闻）。

据报道，模拟厂家生产的场景，如今在直播间内比比皆
是。以“流水线造假”的形式直播带货，瞄准的是“现场
感”这个“真真实实”的卖点，但在法律上，这种行为已经

“真真实实”构成了虚假宣传，不必再加上“涉嫌”二字了。
根据我国广告法第 2 条规定，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

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
品或者服务的，属于商业广告活动；该法还规定，广告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
告。由此不难看出，直播带货就是商业广告活动，“流水线
造假”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另外，国家网信办、工信
部、公安部 2022 年颁布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
规定》 明确要求，以沉浸式拟真场景等生成或者显著改变信
息内容功能的服务的，应当进行显著标识，避免公众混淆或
者误认。靠深度合成技术虚构生产线背景，显然也违反了这
一法规。

可见，直播间造假带货，同时违反了有关网络监管法规
和广告法的明确规定，本该是经营者自觉抵制、有关部门严
格监管的现象，但“流水线造假”发展为“比比皆是”，其
中缘由值得反思。如何才能让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在网络空间得到切实执行和严格实施？
这个问题既有待深入考察，又需要彻底解决。

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何在网络空间走了样？还以广告法为
例，该法明确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各自的权
利义务和行为规则，但在网络空间，广告行为与传统语境下
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直播带货的实操中，广告
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身份有时就很难再清晰界
分；而且，直播带货者往往也兼有广告经营者、代言人和销
售者等多重身份。主体身份的演变也带来运营方式的变化。
如广告法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从事广告
发布业务的，应当设有专门从事广告业务的机构，配备必要
的人员，具有与发布广告相适应的场所、设备。而直播带货
中，带货者应该如何严守这一规定？谁来把关？这些也可能
成为新的执法难点。解决上述难题，需要有关广告监管部门
切实强化网上监管力量，让法律的规定在网络空间不折不扣
地落实，同时还需要根据平台广告的新特点、新情况改进和
完善执法方式。此外，执法还需要继续向深处用力。如广告
法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据此，在处
理造假的直播者和审核失职的平台之外，只有让真正推销其商品或服务的“金
主”浮出水面并承担责任，网上虚假广告乱象才有望得到根治。

“双十一”将至，在大促营销的热潮之时，期待类似流水线直播造假的乱象
也能尽快跌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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